附件1
2026年东莞市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

支持措施奖励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东莞市概念验证及中试服务平台建设运行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东科技规〔2025〕5号），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二、申请对象
我市认定的东莞市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获得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颁发的中、高级技术经纪（经理）人证书且在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上备案的人员，由提供相应验证服务的概念验证中心或中试平台统一申请。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条件

1．申报东莞市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支持措施的单位须按要求提交年度报告；
2．申报东莞市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支持措施的技术经纪（经理）人须满足以下条件：

（1）须获得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颁发的中、高级技术经纪（经理）人证书；

（2）在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上备案。

（二）申报材料

1．东莞市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支持措施奖励申报书：按要求在网上系统如实填报完整、准确。

2．证明材料：根据申报书—附件材料清单提供，上传材料应为原件扫描件，上传材料以pdf格式上传；材料为文字正向，不可颠倒，且清晰可辨。

3．申报对象应如实填写申报材料，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有效性负责。

4．申报材料应符合以下要件审查要求：

（1）申报书中的必填项目和必须提交的证明材料已经提交；

（2）选择的支持措施须满足《实施细则》对应的支持条件。
四、支持条件及标准

申报的支持措施资格须在2025年6月1日—2026年5月31日间获得。优先支持在莞完成成果转化的概念验证或中试项目。以下仅包含由市科技局兑现部分，其中《实施细则》第二十五条的支持标准依据每年度申报单位获得支持措施的数量和金额综合评估：

	支持措施
	资助条件
	资助标准
	建议附件材料及要求

	《实施细则》对应的第十六条
	面向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
	在莞概念验证或中试项目，经第三方机构核定且属于对外服务的。
	按项目验收通过后实缴费用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给予最高10%奖励。项目委托方为小微企业的，对应比例提高至20%。每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获得单个项目奖励金额分别不超过5万元和20万元，年度周期内获得奖励总额分别不超过100万元和200万元。
	1-双方盖章的服务合同（合同或补充合同需披露具体的概念验证/中试服务内容）；

2-在莞开展服务及通过验收佐证资料，如服务过程记录、项目验收报告；

3-实缴费用佐证资料，银行转账凭证+发票(如:电子发票，建议发票的货物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为:*研发和技术服务*中试服务费、*研发和技术服务*技术服务费、*研发和技术服务*实验服务费等)
4-如是小微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和2025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等佐证资料；
5-如项目已在莞完成成果转化，请提供相应的佐证资料，如产品销售、专利转化、企业注册等。

	《实施细则》对应的第十七条
	
	在莞概念验证或中试项目要在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上申领创新券（申领流程详见上述平台）。项目验收通过后，由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凭核定的创新券申请兑付。
	在有效期内经核定且属于对外服务的项目，项目委托方可凭创新券抵扣合同金额的10%。概念验证单个项目抵扣金额不超过5万元，中试单个项目抵扣金额不超过20万元。
	1-双方盖章的服务合同（合同或补充合同需披露具体的概念验证/中试服务内容）；

2-开展服务及通过验收佐证资料，如服务过程记录、项目验收报告；

3-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提供委托方在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上申领创新券二维码截图；
4-如项目已在莞完成成果转化，请提供相应的佐证资料，如产品销售、专利转化、企业注册等。

	《实施细则》对应的第十八条
	面向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
	对概念验证或中试项目委托方基于项目在莞实体运营且获得创投基金或产业资本投资。
	按照首轮实际到账融资额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给予最高10%奖励。每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获得单个项目奖励金额均不超过20万元，年度周期内获得奖励总额均不超过100万元。
	1-双方盖章的服务合同（合同或补充合同需披露具体的概念验证/中试服务内容）；

2-项目在莞实体运营佐证资料，如委托方营业执照（注册地在东莞）、办公场地证明、纳税证明等；

3-投资协议及融资到账佐证资料，如投资协议+银行到账凭证（必须是首轮融资，到账时间在奖励周期内）。

	《实施细则》对应的第十九条
	
	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因开展概念验证或中试活动需要在莞投保科技活动基础风险类保险的，以及其对在莞概念验证或中试项目投保科技研发、成果转化风险类保险和科技成果应用推广风险类保险。
	按实缴保费金额给予最高50%支持。每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年度周期内获得保费支持总额均不超过10万元。
	1-投保相关佐证资料，如保险合同、保单（（必须明确为科技活动相关保险，保险期限在奖励周期内）；

2-实缴保费佐证资料，如保费支付凭证+发票；

3-如项目已在莞完成成果转化，请提供相应的佐证资料，如产品销售、专利转化、企业注册等。

	《实施细则》对应的第二十条
	
	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因购置概念验证或中试相关科研设备所申请的在莞科技信用贷款，以及概念验证或中试项目委托方在莞开展概念验证或中试活动所申请且已纳入省市科技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备案的科技信用贷款。上述贷款通过贷担联动方式纳入国家、省政策性担保政策支持的担保。
	按实缴利息给予最高 30%贴息支持；如上述贷款通过贷担联动方式纳入国家、省政策性担保政策支持的，按实缴担保费用给予最高 30%支持。同一单位年度周期内贴息及担保费用总额合计均不超过10万元。
	1.科技信用贷款相关佐证资料，如贷款合同、借款凭证（贷款用途必须明确为概念验证/中试相关）；
2.如是委托方申请的贷款，应提供纳入省市科技信用贷款风险补偿备案名单佐证资料；

3-如贷款通过贷担联动方式纳入国家、省政策性担保政策支持的，应提供佐证资料；
4-实缴利息佐证资料，如利息支付凭证、担保费支付凭证及对应发票；
5-如项目已在莞完成成果转化，请提供相应的佐证资料，，如产品销售、专利转化、企业注册等。

	《实施细则》对应的第二十一条
	面向技术经纪（经理）人
	对获得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颁发的中、高级技术经纪（经理）人证书且在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上备案的人员，通过平台对在莞概念验证或中试项目全流程跟踪并促成合作。
	按每个项目首笔实缴金额给予最高2%奖励。每个技术经纪（经理）人获得单个项目奖励金额不超过3万元，年度周期内获得奖励总额均不超过20万元。
	1-中、高级技术经纪（经理）人证书；

2-在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上备案证明；

3-在东莞市科技成果转化信息平台上记录的项目全流程跟踪并促成项目合作的佐证资料；

4-技术经纪（经理）人、委托方、平台方等三方确认促成合作佐证资料；

5-如项目已在莞完成成果转化，请提供相应的佐证资料，如产品销售、专利转化、企业注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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